[bookmark: _GoBack]30.有關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得否視同建築物昇降設備 及機械停車設備管理人疑義乙案
內政部營建署 103.4.18 營署建管字第 01030803959 號 
1、 按「管理人：指建築物之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或經授權管理之人。」為 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設置及檢 查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2 款所明定，另按「管理委員會：指為執行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 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管理負責人：指未成 立管理委員會，由區分所有權人推選住戶一人或依第二十八條第三 項、第二十九條第六項規定為負責管理公寓大廈事務者。」、「共用 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 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 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 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 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9 款、 第 10 款及第 10 條第 2 項所明定，故有關公寓大廈之昇降設備及機械 停車設備如屬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者，依上開規定其修繕、管理、 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 經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授權管理該設備之管理人。


